温州有色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保障性租赁住房

申请承诺书

温州有色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本人已知晓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相关政策，愿意遵守国家和温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相关规定。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提交的承租房源所在城区无房证明、劳动合同等材料均真实有效。
二、未享受承租房源所在当地公租房保障。

三、承租期间，如本人及配偶出现拥有住房、工作单位变更或离职及当地公租房保障政策享受等情况的，将主动及时向出租人提供信息并同意按相关规定办理手续。
本人愿意遵守以上承诺。若有弄虚作假、提供伪造证明材料等违反承诺行为，同意按温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政策规定接受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承诺人：             

年  月  日
